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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 2023-079 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新增关联交易额度尚需提交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下属子公司四川虹信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虹信软件”）预计增加 2023 年度与关联人四川华鲲振宇智

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鲲振宇”）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本次增加的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关联交

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导致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关联人回避事宜：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胡嘉女士、潘晓勇先生回避表

决。 

 本公告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如无特殊说明，所指币种均为人民币。 

一、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增加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增加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 年 11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会议应到董

事 8 人，实到 8 人。会议以同意 6 票，回避 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增加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同意虹信软件增加 2023

年度向关联人华鲲振宇采购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25 亿元。公司下属子公司

与华鲲振宇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向关联人采购商品”从原预计交易额度 15 亿

元调增至 40 亿元。 

关联董事胡嘉女士、潘晓勇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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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新增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并出具了事

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在董事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对该

议案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关于增加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所涉

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实际情况，是正常的、合理的。在议案

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交

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

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增加 2023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本次增加关联交易金额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增加关联交易额度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增加的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

人 

2023 年原预

计交易额度 

2023年 1-9月累

计发生金额 

2023 年预计增

加交易额度 

调增后 2023年

预计交易额度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华 鲲

振宇 
15 14.45 25 40 

合计  15 14.45 25 4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基本法人信息 

公司名称 
四川华鲲振宇智能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20 年 6 月 18 日 

法定代表人 潘晓勇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7G71FX6 

注册地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28 号 1

栋 2 单元 24 层 1、2、3、4、5、6、7、8、9 号 

主要办公地点 成都市高新区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数字视频监控系

统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云计算设备制造；云计算设备

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

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

智能控制系统集成；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



 3 

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

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软件

开发；软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集成电路设计；物

业管理；机械设备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

讯设备租赁；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产品销售；

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通讯设备销售；

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供应链管理服务；企

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及持股比例 

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成都高投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其 30%股权，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25%股权，

共青城华鲲振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25%股权，平

潭云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15%股权，公司旗下联

营企业四川申万宏源长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其 5%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指标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76,055,561.67  6,483,982,470.63  

负债总额 3,619,391,057.10  6,277,661,893.42  

资产负债率 95.85%  96.82%  

归母所有者权益合计 138,429,877.94  188,044,074.42  

项目 2022 年度 2023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3,424,258,159.12  3,948,643,280.35  

归母净利润 43,409,682.55  46,931,938.57  

影响关联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无 

失信惩戒情况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董事潘晓勇先生担任华鲲振宇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胡嘉女

士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担任其高管。华鲲振宇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关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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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系双方正常的经营所需，关联交易对方经营情况正常，是依法

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本次新增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为公司下属子公司虹信软件向关联人华鲲振宇

采购商品。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将本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以

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以合同的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

生，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地确定交易

金额，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负面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

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一）本次增加关联交易额度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交易额度仅为预估额度，不代表签订合同金额，亦不作为收入预

测的基础。 

（三）上述关联交易占公司整体营收比例较小，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8 日 


